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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3057892]【法律法規】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管理辦法
【發布單位】資訊產業部
【發布/修正】2006年2月20日
【實施日期】2006年3月30日

【法規沿革】
‧2005年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資訊產業部第十五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自2006年3月30日起施行。資訊產業部令第38號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法規內容】
第1條
　　為了規範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保障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使用者的合法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和《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提供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以及為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和發送互聯網電子郵件，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是指設置互聯網電子郵件伺服器，為互聯網用戶發送、接收互聯網電子郵件提供條件的行為。
第3條
　　公民使用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對通信內容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秘密。
[bookmark: a4]第4條　【相關罰則】§19
　　提供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應當事先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或者依法履行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手續。
　　未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或者未履行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手續，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開展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
[bookmark: a5]第5條　【相關罰則】§20
　　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者等電信業務提供者，不得為未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或者未履行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手續的組織或者個人開展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
[bookmark: a6]第6條　【相關罰則】§21
　　國家對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的電子郵件伺服器IP位址實行登記管理。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應當在電子郵件伺服器開通前二十日將互聯網電子郵件伺服器所使用的IP位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資訊產業部（以下簡稱“資訊產業部”）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簡稱“通信管理局”）登記。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擬變更電子郵件伺服器IP位址的，應當提前三十日辦理變更手續。
[bookmark: a7]第7條　【相關罰則】§21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應當按照資訊產業部制定的技術標準建設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系統，關閉電子郵件伺服器匿名轉發功能，並加強電子郵件服務系統的安全管理，發現網路安全性漏洞後應當及時採取安全防範措施。
[bookmark: a8]第8條　【相關罰則】§21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向使用者提供服務，應當明確告知使用者服務內容和使用規則。
[bookmark: a9]第9條　【相關罰則】§22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對使用者的個人註冊資訊和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負有保密的義務。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及其工作人員不得非法使用使用者的個人註冊資訊資料和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未經使用者同意，不得洩露使用者的個人註冊資訊和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bookmark: a10]第10條　【相關罰則】§21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應當記錄經其電子郵件伺服器發送或者接收的互聯網電子郵件的發送或者接收時間、發送者和接收者的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及IP位址。上述記錄應當保存六十日，並在國家有關機關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
[bookmark: a11]第11條　【相關罰則】§23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製作、複製、發佈、傳播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內容的互聯網電子郵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互聯網電子郵件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十八條禁止的危害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的活動。
[bookmark: a12]第12條　【相關罰則】§24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未經授權利用他人的電腦系統發送互聯網電子郵件；
　　（二）將採用線上自動收集、字母或者數位任意組合等手段獲得的他人的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用於出售、共享、交換或者向通過上述方式獲得的電子郵寄地址發送互聯網電子郵件。
[bookmark: a13]第13條　【相關罰則】§24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有下列發送或者委託發送互聯網電子郵件的行為：
　　（一）故意隱匿或者偽造互聯網電子郵件信封資訊；
　　（二）未經互聯網電子郵件接收者明確同意，向其發送包含商業廣告內容的互聯網電子郵件；
　　（三）發送包含商業廣告內容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時，未在互聯網電子郵件標題資訊前部注明“廣告”或者“AD”字樣。
[bookmark: a14]第14條　【相關罰則】§24
　　互聯網電子郵件接收者明確同意接收包含商業廣告內容的互聯網電子郵件後，拒絕繼續接收的，互聯網電子郵件發送者應當停止發送。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發送者發送包含商業廣告內容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應當向接收者提供拒絕繼續接收的聯繫方式，包括發送者的電子郵寄地址，並保證所提供的聯繫方式在30日內有效。
[bookmark: a15]第15條　【相關罰則】§25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為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的電信業務提供者應當受理使用者對互聯網電子郵件的舉報，並為使用者提供便捷的舉報方式。
[bookmark: a16]第16條　【相關罰則】§25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為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的電信業務提供者應當按照下列要求處理用戶舉報：
　　（一）發現被舉報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明顯含有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禁止內容的，應當及時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
　　（二）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外的其他被舉報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應當向資訊產業部委託中國互聯網協會設立的互聯網電子郵件舉報受理中心（以下簡稱“互聯網電子郵件舉報受理中心”）報告；
　　（三）被舉報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涉及本單位的，應當立即開展調查，採取合理有效的防範或處理措施，並將有關情況和調查結果及時向國家有關機關或者互聯網電子郵件舉報受理中心報告。
第17條
　　互聯網電子郵件舉報受理中心依照資訊產業部制定的工作制度和流程開展以下工作：
　　（一）受理有關互聯網電子郵件的舉報；
　　（二）協助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認定被舉報的互聯網電子郵件是否違反本辦法有關條款的規定，並協助追查相關責任人;
　　（三）協助國家有關機關追查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相關責任人。
[bookmark: a18]第18條　【相關罰則】§25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為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接入服務的電信業務提供者，應當積極配合國家有關機關和互聯網電子郵件舉報受理中心開展調查工作。
[bookmark: a19]第19條
　　違反本辦法第四條規定，未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或者未履行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手續開展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的，依據《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20]第20條
　　違反本辦法第五條規定的，由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並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21]第21條
　　未履行本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規定義務的，由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並處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22]第22條
　　違反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由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並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並處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23]第23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六十七條的規定處理。
　　互聯網電子郵件服務提供者等電信業務提供者有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禁止行為的，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七十八條、《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24]第24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的，由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並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並處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bookmark: a25]第25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和第十八條規定的，由資訊產業部或者通信管理局依據職權予以警告，並處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26條
　　本辦法所稱互聯網電子郵寄地址是指由一個用戶名與一個互聯網功能變數名稱共同構成的、可據此向互聯網電子郵件使用者發送電子郵件的全球唯一性的終點標識。
　　本辦法所稱互聯網電子郵件信封資訊是指附加在互聯網電子郵件上，用於標識互聯網電子郵件發送者、接收者和傳遞路由等反映互聯網電子郵件來源、終點和傳遞過程的資訊。
　　本辦法所稱互聯網電子郵件標題資訊是指附加在互聯網電子郵件上，用於標識互聯網電子郵件內容主題的資訊。
第27條
　　本辦法自2006年3月3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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